【輔具使用追蹤及續借表-1】               
臺中市   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使用追蹤續借表
	學校名稱
	
	學生姓名
	
	填表人
	
	和學生
關係
	

	借用輔具類別
	□視覺障礙類輔具
□聽覺障礙類輔具(是否裝有人工電子耳? □有□無)          
□肢體障礙類輔具
□啟智類輔具

	借用輔具名稱
	

	下學年度是否續借
	□是　　
□否　　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輔具使用情形
	1. 使用場所? 
□學校  □家中  □機構
2. 使用時是否有老師指導? 
□有  □無
3. 使用時是否有治療師指導?
□有 □無
4. 每天平均使用時數?  
□30分鐘以下□30分鐘至1小時□1小時以上
5. 每週使用幾次? 

□2次以下   □3-4次  □5次以上
6. 對學生是否有幫助和進步?
  □非常有幫助 □普通有幫助 □沒有幫助
7. 如何得知此項輔具?
□學校老師 □治療師 □廠商 □其他
8. 對於輔具申請方式、流程等是否清楚？
□非常清楚 □普通清楚 □不清楚
9. 輔具是否符合申請(不考慮外觀)?
□非常符合□普通符合□不符合
10. 輔具品質? 

□非常滿意□普通滿意 □不滿意

	其他建議
	

	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核章
	承辦人/組長
	主任
	校長

	
	
	
	

	
	聯絡電話(含分機)
	
	

	
	
	
	


【輔具使用追蹤及續借表-2】
	輔具相片及詳細規格說明

	

	詳細規格說明：


備註：
一、如各校（園）有已借用本市特教資源中心所屬教育輔具之身心障礙學生，請務必填妥本追蹤續借表、黏妥照片暨逐級核章後，免備文寄送本市特教資源中心彙辦。
二、若各校（園）有已借用本市特教資源中心所屬教育輔具之「應屆畢業」身心障礙學生欲續借者，請原就讀學校同時填寫「異動單」暨逐級核章後，併同本追蹤續借表寄送本市特教資源中心。
三、另依「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借用申請實施計畫」規定，身心障礙學生自本市市立學校畢業後，如升學至非市轄學校（如國立學校或外縣市學校），則不予延長續借本市教育輔具，請向本市特教資源中心（原輔具借用單位）辦理輔具歸還手續。
【異動單】

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異動單
(請原就讀學校填寫)
	學生姓名
	
	性別
	

	原就讀學校
	
	新就讀學校
	

	借用輔具名稱(如有多項請分項填寫)
	

	異動原因
	□幼兒園畢業，升學至國小

□國小畢業，升學至國中
□國中畢業，升學至                 

□轉學至本市其他學校，學校              
□轉學至外縣市學校
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續借
□不續借

	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核章
	承辦人/組長
	主任
	校長

	
	   
	 
	

	
	聯絡電話(含分機)
	
	

	
	
	
	


備註：

一、若各校（園）有已借用本市特教資源中心所屬教育輔具之「應屆畢業」身心障礙學生，請填寫本異動單暨逐級核章，併同「追蹤續借表」免備文寄送本市特教資源中心彙辦。

二、另依「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借用申請實施計畫」規定，身心障礙學生自本市市立學校畢業後，如升學至非市轄學校（如國立學校或外縣市學校），則不予延長續借本市教育輔具，請向本市特教資源中心（原輔具借用單位）辦理輔具歸還手續。
No：


(本欄由特教中心填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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